
增值税（含烟叶税、关税）

【案例】某公司（非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为 A级，公司从成立至今

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也未出现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

月份 期末留抵税额

情形 1 情形 2 情形 3

2019 年 3 月底 30 万元 30 万元 30 万元

2019 年 4 月底 35 万元 35 万元 35 万元

2019 年 5 月底 39 万元 39 万元 39 万元

2019 年 6 月底 31 万元 31 万元 31 万元

2019 年 7 月底 40 万元 40 万元 10 万元

2019 年 8 月底 75 万元 75 万元 75 万元

2019 年 9 月底 85 万元 40 万元 85 万元

能否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 × ×

（2）留抵退税的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提示】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 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带有“增

值税专用发票”字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税控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

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 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3）纳税人应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案例】上例情形 1中该公司 2019 年 3 月底的留抵税额是 30 万元，2019 年 9 月留抵税额是 85 万元，公司满

足可以申请退税的 5 个条件，该公司 4 月到 9月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是 300 万。其中 270 万是已抵扣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30 万是农产品、通行费、国

内旅客运输服务计算抵扣的进项税。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提示】企业可以在 10 月份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29.7 万元。

2.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 6 行业留抵税额退税政

（1）企业划型标准：（年）增值税销售额

0＜微型企业＜100 万≤ 小型企业＜2000 万≤中型企业＜1亿≤大型企业

【提示 1】年增值税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

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

【提示 2】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提示 3】制造业等 6 行业是指：“制造业”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退还方式及申报时间



（3）六行业收入占比达到 50%

制造业等六行业企业，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提示】如果一个纳税人从事上述多项业务，以相关业务增值税销售额加总计算销售额占比，确定是否属于

制造业等行业纳税人。

【举例】某纳税人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4 月共取得增值税销售额 2000 万元。其中，生产销售设备销售

额 600 万元，提供交通运输服务销售额 600 万元，供建筑服务销售额 800 万元。则：销售额占比为 60%

[（600 +600）/2000 ]，属于制造业等行业纳税人。

（4）一般企业（2019.4.1 起）VS 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

一般企业（除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2019.4.1 起） 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

（2022.4.1 起）

期限 至少需要六个月才能办理一次退税，一年最多可以申请两次 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条件

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 ——

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提示】同时具备的 5 个条件，只有 4 个条件与一般企业相同，不同的是没有第一个条件

一般企业（除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2019.4.1 起） 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

（2022.4.1 起）

计算

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

存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

【提示】进项构成比例与一般企业计算相同，但没有退还比例，即按公式计算 100%全部退还

（5）增量留抵税额 VS 存量留抵税额

【举例 1】某纳税人 2019 年 3 月 31 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200 万元，2022 年 6 月 30 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240 万元，

在 7月纳税申报期申请增量留抵退税时，如果此前未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该纳税人的增量留抵税额为

40（240-200）万元；如果此前已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该纳税人的增量留抵税额为 240 万元。

【举例 2】某微型企业 2019 年 3 月 31 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100 万元，2022 年 4 月申请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时，

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120 万元，该纳税人的存量留抵税额为 100 万元；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80 万元，

其存量留抵税额为 80 万元。该纳税人在 4 月申报期获得存量留抵退税后，将再无存量留抵税额。

（6）进项构成比例

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带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字样全面数

字化的电子发票、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

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同非指定的一般纳税人）。



【提示】在计算进项构成比例时，纳税人在上述计算期间内发生的进项税额转出部分无须扣减。

【举例】某制造业纳税人 2019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取得的进项税额中，增值税专用发票 1000 万元，道路通

行费电子普通发票 200 万元，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400 万元，农产品收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 400 万元。

2021 年 12 月该纳税人因发生非正常损失，此前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有 50 万元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

项税转出。

该纳税人 2022 年 4 月按照规定申请留抵退税时：进项构成比例=（1000+200+400）/（1000+200+400+400）×

100 =80% 。

应纳税额= 当期销项-当期进项+进项转出-留抵税额 +简易计税-预交税额

（十）加计抵减政策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抵

减应纳税额。

加计抵减 5% 加计抵减 10%

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这四项服

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

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

①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2018 年 4 月

至 2019 年 3 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

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

②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

①2019 年 9 月 30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

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

②2019 年 10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

①抵减前应纳税额（一般计税）=销项-进项+进项转出-留抵税额

应纳税额= ①-⑥+简易计税-预交税额

【例题 1】2022 年 4 月份甲咨询公司（适用进项税的加计抵减政策）的销项税额 31 万元，进项税额 10 万元，

全部属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上期结转的加计抵减额余额 0元。那么，4 月份增值税的加计抵减额是多少?4

月份应纳增值税额是多少?

4 月份的加计抵减额=10×10%=1（万元）

4 月份未考虑加计抵减前的应纳增值税额=31-10=21（万元）

4 月份需要实际缴纳增值税额=21-1=20（万元）。

允许以下类型纳税人按照当

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抵减

应纳税额

加计抵扣比例

2019年4月1日至2019

年 10 月 1 日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 10% 10% 5%

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15% 10%



【例题 2】A 公司为餐饮业一般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政策。2023 年 4 月，一般计税项目销项税额为 100 万元，

进项税额 80 万元，上期留抵税额 10 万元，上期结转的加计抵减额余额 5万元；简易计税项目销售额 100 万

元（不含税），征收率 3%。此外无其他涉税事项。该纳税人当期应如何计算缴纳增值税呢?

一般计税项目抵减前的应纳税额=100-80-10=10（万元）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80×10%+5=13（万元）

一般计税项目抵减后的应纳税额=10-10=0（万元）

加计抵减额余额=13-10=3（万元）

简易计税项目应纳税额=100×3%=3（万元）

应纳税额合计=0+3=3（万元）。

【例题•多选题】下列服务属于适用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政策的有（ ）。

A.餐饮服务

B.湿租业务

C.贷款服务

D.旅游服务

答案：AD

解析：享受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为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的纳税人，具体包括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

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选项 B：航空运输的湿租服务属于交

通运输服务。选项 C：贷款服务属于金融服务。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当期进项+进项转出-留抵税额+简易计税-预交税额

（十一）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办法——需要备案

范围 口诀 情形 征收率

货物

电 1.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自产电力

3%

水 2.自来水

建材

3.自产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石料

4.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它矿物连续生产的砖、瓦、石灰

5.自产的商品混凝土（仅限于以水泥为原料生产的水泥混凝土）

生物制品

6.自己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

成的生物制品

7.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

血液 8.单采血浆站销售非临床用人体血液

药品 9.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进口罕见病药品及抗癌药

再生资源 10.销售收购的再生资源

【总结】自来水计税方法



范围 情形 征收率

有形动产

租赁

1.以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2013.8.1 前）取得的有形动产为标的物提供的

经营租赁服务

2.在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2013.8.1 前）签订的尚未执行完毕的有形动产

租赁合同

3%

不动产

1.销售原有不动产、转让房地产老项目

2.出租原有不动产、原有不动产融资租赁合同、转让原有土地使用权

3.收取试点前开工的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行费

5%

（个人出租住

房：1.5%）

其他服务 1.一般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

2.一般纳税人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5%

范围 情形 征收率

其他服务

3.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提示 1】这里的班车具有对外经营的特征，不等同于单位内部的通勤班车

【提示 2】铁路客运服务不得选择简易办法

4.经认定的动漫企业为开发动漫产品提供的相关服务，以及在境内转让动漫

版权（包括动漫品牌、形象或者内容的授权及再授权）

5.电影放映服务、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收派服务、非学历教育、教育

辅助服务和文化体育服务

6.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鉴

证咨询服务、以及销售技术、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3%

【例题·多选题】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下列货物中，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有（ ）。

A.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

B.以水泥为原材料生产的水泥混凝土

C.用微生物制成的生物制品

D.县级以下小型火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

答案：ABC

解析：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自产电力，可选择按 3%征收率计算纳税。

【例题·多选题】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有（ ）。

A.提供文化体育服务

B.提供装卸搬运服务



C.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D.提供税务咨询服务

答案：ABC

解析：选项 D不适用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情形。


